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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国林著《战国迄唐田租制度研究 》评介

陈明光

中国古代的田租
.

即土地税
.

即系于国家财政
.

又系于农民负担
,

为古今史家所关注
.

周 国林博士的 《战国

迄店 田租 制度研 究
,
一书

.

是这一领域颇有特色的研究成果
。

作者给自己定下的 目标是
: “

要对战国至唐时期的 田租标准加以考辨
、

比较
,

透过 现象发现本质
.

得出规津

性的认识
。 ”

就是说
.

该书的着重点在于对田租制度中的数量关系进行研究
.

其研究方法是 在考证的荃 础上
,

适当作些理论上的分析
.

写作上采取系列论文形式
,

正文共有十篇
.

另有三篇附录
,

在 《战国时期 田租制度的产生及其评价 )一篇中
,

作者分析了战国时期田租制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
.

对当时田租征收的依据是
“

税地
”

还是
“

税人
” 、

田祖率和田 租额
、

田租的征收长管理 以及历史作用等问题阐述

了自己的看法
。 《汉代亩租额稽柱 》一篇

.

通过 对众多文献资料的检核
.

提出汉代亩租额一般在一斗 以 上
.

多者

可达三
、

四斗的 见解
.

而 《汉 简所见居延农民的分布与田租负担 》一篇
,

先是对两条记载有
“

田
”

与
“

租
”

的居延汉

简灼传统解释
-

一地租说— 提出异议
,

然后论 证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在居延屯戍区的分布及其所承

担的与内地农民相同的赋税负担
,

提出这两支汉 简记载的
“

租
”

是农民所纳的田租 (土地税 ) .

其通常租率为亩

收 四斗的见解
,

这 个结论是对上篇的补充
。

《曹魏时期租额 与租调负担之比较 》一篇
,

从多个角度对曹魏建安九年租调令中的
“

其收田租亩四升
”

一句

作 了分析
.

以不同的方法论证了贺昌群先生首先提出的
“
四斗

“

乃
“
四升

”

之误的看法
.

《 (初学 记
.

宝器部 )所引

(晋故 书 ) 新解 公一篇
.

在前辈学者考订的基础上
,

以亩租额为核心
.

以分食制为线絮
.

对 《晋故事 》中有关西晋田

租的 亩粗额为
“

亩收租四解
”
一句作了新的考释

,

认 为应系
“

亩收四斗
”

之误
.

这就得出了西晋 田租制度因袭魏

制的结沦
。

《东晋租调制度若干 问题述辨矛一篇
,

着重拼析度田收租制阶段和依 口 悦米阶段的祖额 问题
,

认 为前 一阶

段曾由亩税米三斗下降为二斗
,

后一阶段若折算为亩租额分别为 2
.

1 ~ 3
.

6 斗和 3
.

6 ~ 5
.

9 斗
。

(十六国时期田租制度管窥 公一篇
.

对现存十分有限的文献
、

文物有关资料进行推考
,

提出
: “

十六国 时期赋

税征收以实物为主
,

常赋中有租有调
.

田租方面无论是山东
、

关中
、

河西地区
,

每年田租标准都不止每家儿解
.

而是几十解
,

折算为亩租额
.

数量跟西晋的四斗是接近的… …从总体上看
.

(十六国的田租制度 )还是因袭西晋

之制多
.

改动之 处少
, ”

炙南北朝时期田租制度考论 )一篇
,

先着重讨论北挽实行均 田制前后的田租征收标准的变化及其原因
.

南

朝的田租征收标准
.

后述南北朝田租制度的贝 曰
’ t 为二 者之间以

“

同
’

为主要方面
,

并指出
“

这是当时民族融

合的一个表现
. ”

《隋唐均田制时期编户田租负担探略 》一摘
.

旨在探讨命唐均田制时期农民的田租负担较之 以往各代孰轻

孰重
、

认为隋唐两朝开国之初政府所定编户田租负担
.

都比南北朝时要轻
,

数额在每亩七升左右
.

《战国迄唐地租地税的定盆分析》一摘其实是全书的总结
.

其特点在于在前面分段研究得出的教据的荃

础上
.

试图用定分分析的方法
,

对学术界有关
“

祖税合一
’
问题的争论及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

.

其荃本结

论是
.

从战国到唐代的一千多年的时间里
,

国家向农民征收的田租 (土地税 )同国家
、

私家 得到的地租
,

在亩收

获证中所占重是相差悬殊的
,

前者大约是围绕粉
“

什而税一
”

的比例而波动的
.

后者则围绕着
“

见税什五
”

的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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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。

罗氏进而提出
:

在帝国晚期以来的中国
.

有
“

官
” 、 “

公
” 、 “

私
”

三 个领域
.

而其中
“

公
”

领域 不断发展
.

日益强

大
。

但是魏斐德 ` Fr edr e ic w
a k e m。 n,

rJ
.

)对罗氏观点提出了批评
.

认为罗氏所说的
“

公
”

领域中的若干内容 `如

会馆 ) 实际 上是官方支配的
.

不属于 自治性的
“

公
”

领域
。

而且
、

以对警察机构的研究为例
,

魏 氏认为国家 ( 即
“

官
` ,

领域 )才是越来越强大
。

周先生认为
:

把
“

市民社会
”

和
“

公众领域
”
的概念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

,

是前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范围

中进行研究的例证之一
。

但是在运用这些概念 时
.

应当注意到
:

由于 中国的情况不一定与西方一样
,

所以不应

以西方经验为标准来判断中国
。

例如
,

在关于
“

公 众领域
”
的问题上

,

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罗 氏与魏氏两 人的

看法都对
.

换言之
. “

公
”

与
“

官
”

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不是
“

非零 和
”

的关 系
,

二者很可能同时都在加强
.

而非此

消波长
.

2
.

现在出现了一股
“

传统
’ .

研究热
.

但是到 底什么是传统 ? 则各人看法出入很大
。

事实上
,

人们心 目中的
“

传

统
” .

除了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外
.

还包括当代人所想象
、

创造乃至捏造出来的许多东西
.

由此意 义上而言
.

“

传统
”

也总是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
。

我们今天所说的
“

中国的传统
” ,

实际上是我们根据自己对过去的想象创

造出来的
.

因此把
“

传统
”

与
“

现代
”

对立起来的做法
.

十分不妥
。

周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种
“

传统的发明
”

的根源
.

他指出
:

许多人心目中的
“

东方传统
” ,

其实是
“

东方主

义
”

( o ir e
nt al is m )的另一种说法

。

而
“

东方主义
”
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

。

因为西方中心主义者把
“

西方
”

等同

于与
“

现代
” ,

所以那些非
“

现代
”

的东西 (即
“

传统
”

)也被与
“
东方

”

视为一物
。

即使是 民族主义者在提倡
“
东方传

统
”

时
,

也常常不能摆脱这种自卑感
,

所以他们也只好谋求西方对 自己所说的
“

布方传统
”

的认可
。

例如
,

他认

为
:

民国时代为创造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而发明出来的若干
“

传统
” (如将一种地方剧— 京剧— 尊为

“

国

剧
” 》

,

也常要去依赖洋人的承认 (所以梅兰芳不惜漂洋过海宣传京剧 ) 。

为了对中国的传统进入深入 的研究
,

就应当破除这种心态
。

最后
.

周先生还指出
:

当前美国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
.

正在向比较文化史靠拢
。

社会经济是人的活

动
,

而人是文化的产物
。

因此从文化的方面来研究社会经济史
.

是加强和发展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必然之途
。

听众对周先生所介绍的情况很感兴趣
,

同时对他所谈的若干问题 (如京剧问题等 )也提出了不同意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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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而波动
。 “

人们仅仅从数量上
,

也能够区别出剥削形式 (是地祖还是地税 )来
.

历代田租之所以不应称作地租

或
`

租税合一
’ ,

就有这个缘故在里面
.

”
同时认为

,

历朝田租标准是有规律可循的
,

从比例而言
, “

租税什一
”

实

行的时期最长
;

就数量而论
,

每亩征收的主要单位是斗而不是升
,

基本在汉量三斗左右
。

田租标准总体上不

变
,

以生产力发展水平大致相同为根本原因
,

其他尚有经济政策与人们认识能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
。

综观全书
,

我以为作者是达到了给自己定下的目标的
.

尤其在数量分析方面颇具特色
。

在古代经济史研

究中
,

如何进行数量分析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
。

其困难主要在于客观上可供进行直接的计量分析的史料极

为残缺不全
。

在这种情况下
,

研究者所运用的方法往往成为决定其成果大小的关键所在
.

周国林博士在考辨

和分析中思路开阔
,

取材丰富
,

文献记载与出土 资料相结 合
,

直接记载与间接记载相参证
.

除了娴熟地运用传

统的校勘方法之处
,

还善于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
,

把一些乍看似乎互不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
,

条分缕析
,

从

正反两面进行严谨的论证
,

提出不少新意迭出的精当见解
.

作者 陈明光
,

厦门大学历史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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